
元智大學宿舍自治會第二十六屆男正副會長選舉公報
元智大學宿舍自治會男、女正副會長選舉，訂於2022年10月6日上午10時至10月13日20時於男、女櫃
台及宿服組辦理投票。投票方式：領取實體選票蓋章後投入票箱。候選人填報之各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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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0學年度元智麵包節美宣組組長

二、曾任動物關懷社幹部

三、曾擔任班長及模範生

一、110學年度元智麵包節總召

二、國際機器人大賽-FRC編號7551創隊隊長

三、愛因斯坦科學營總召、活動長、行政長

四、高中機器人研究社社長

五、國高中擔任班長、班級模範生

六、高中代表學校參加全國領袖人才培訓營

七、高中創造能力資優AI科技班設立記者會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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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學生宿舍自治會    製發

政見 投票權人資格

一、積極爭取住宿生權益。

二、加強建立住宿生與校方之間的溝通管道。

三、加強取締宿舍違規事件，維護住宿品質。

四、促進樓長與住宿生間的聯繫，提供問題溝通的橋樑。

五、促進住宿生了解何謂宿自會，並宣導發生問題時的救助管道。

六、定期透過問卷調查住宿生日常，藉此改善宿舍生活問題及品質。

依元智大學學生宿舍自治會組織章程第六條規定，凡本

校住宿生，均為有選舉權之選舉人。

投票步驟

攜帶證件至男一宿櫃台>查驗身分確認是否為住宿生本人

>領取選票+簽名>進入投票區投票>完成投票 

當選門檻說明

依元智大學學生宿舍自治會組織章程第七條規定，會長、副會長之選舉，僅有一組候選人時，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且同意

票比例達會員人數總額百分之五以上者，即為當選。會長、副會長之選舉，有二組以上候選人時，由得同意票數較高者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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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妨礙選舉，有以下行為者，經過選舉委員會認定屬實，登記學號移送宿服組:
一、對於候選人或具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交付賄賂及其他不正當利益，而約其放棄選舉或為一定之
       競選活動者。
二、對於助選員及選務工作人員要求期約或交付賄賂及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放棄一定之助選或藉公務濟
       私而足以影響選務之公正者。
三、對於選舉人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四、以強暴、脅迫、賄賂或其他不正當行為，妨害他人競選、助選獲自由行使投票權者。
五、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
       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六、以強暴、脅迫、賄賂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妨害選務委員或選務工作人員執行勤務者。
七、故意破壞選委會之選舉公告、選舉公報、選舉人名冊等資料者。  


